关于申报2004年沧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通知

各系、部、处及有关教职工：
　　2004年度沧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申报工作现已开始，凡符合条件的已鉴定或验收的科技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推广项目、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技著作等原则上都可申报。详见后面附件。
　　有意申报者，按要求整理好成果申报资料，4月6日前交科研科。

附：沧州市科技局关于申报2004年沧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通知

　　　　　　　　　　　　　　　　　　　　　　　　　　　　　　　　　职院科研处
　　　　　　　　　　　　　　　　　　　　　　　　　　　　　　　　　2004-3-21

沧州市科技局
关于申报2004年沧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通知

各县、市、区、场科技局、驻沧单位、市直有关单位：
　　为了提高奖励工作的准确度和科学性，保证奖励质量，根据国家科技部和省科技厅新的奖励办法及沧州市科技进步奖奖励办法，今年重点奖励在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促进成果转化工作中的重大项目。现将2004年申报市级奖励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01年1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期间鉴定、评审或验收的应用技术成果（品种审定日期可前延至1999年1月1日）、软科学研究成果和推广项目。
1995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期间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技著作。 
二、申报条件
1、经市科技成果登记。
2、应用时间一年以上。
3、科技著作须经5位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并开具出版社的证明。
4、推广项目为市级以上推广计划项目且经过验收。
三、申报材料要求
今年继续使用《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推荐书及鉴定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一份并要求全红章（指推荐书、鉴定证书、函审意见、应用证明为红章）；推荐书单行本一式二份。
四、申报程序
各项目完成单位按隶属关系，分别报送各县、市、区、场科技局、市直主管局等申报单位，申报单位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初审，合格后报沧州市科学技术局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科。
五、申报费用 
根据省收费标准每个项目收评审费200元。
六、申报日期：
申报时间为：4月7-9日，逾期不再受理。

　　　　　　　　　　　　　　　　　　　　　　　　　　　　　　　        　沧州市科技局
　　　　　　　　　　　　　　　　　　　　　　　　　　　　　　　　　　　　2004年3月8日
